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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表面漆膜抗冲击测定法

Furniture-Test for surfaces-Assessment of resistance to impact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具表面漆膜抗冲击性能的试验方法和评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评定家具木制件表面漆膜抗冲击的能力。

2 引用标准

GB 308 滚动轴承 钢球

3 原理

    一钢制圆柱形冲击块，从规定高度沿着垂直导管跌落，冲击到放在试件表面的具有规定直径和硬度

的钢球上，根据试件表面受冲击部位漆膜破坏的程度，以数字表示的等级来评定漆膜抗冲击的能力。

4 试验设备

4.1 冲击器

4门门 水平基座

    水平基座是一个供放置试件的刚性底座，其平面尺寸至少为200 mm X 250 mm.

4.1.2 垂直导管

    垂直导管的内径为040士5 mm，底端装有一个厚度为10士。. 5 mm的圆盘，圆盘中心开有一个放置

钢球的孔，孔的直径为014丰o. oso.oi mm(见图1),

4.1.3 冲击块

    冲击块由硬度略低于钢球的合金钢制成，其质量为500士5g(见图1)。冲击块的外径比垂直导管的

内径约小1 MM.

4门.4 钢球

    钢球的外径为014侣.。，mm，其硬度为60̂-66 HRC(见图1)，其他要求应符合GB 308规定。

4.2 放大镜

    放大镜的放大倍率为10倍。
4. 3 光源

    6O W白炽磨砂灯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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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冲击器

5 冲击高度及其选择

5.1 冲击高度

    冲击高度分别为:10,25,50,100,200,400 mm。冲击高度为钢球上表面至冲击块底端面的距离，其
测量偏差为士。. 5 mm,

5.2 冲击高度的选择

    测定漆膜抗冲击能力是否符合规定要求时，可直接按相应的某一冲击高度进行。

    测定漆膜最大抗冲击能力时，应逐级通过各冲击高度，直至最大冲击高度或漆膜出现第5级破坏为

止。

6 试件

6.1 试件的分类

    试件可用一定规格的涂饰样板;也可直接采用家具成品或家具某一部件。

6.2 试件的制备

    试件应平整。涂饰样板的尺寸为200 mm X 180 mm，制备试件所用的材料和表面涂饰工艺必须与成

品家具的材料和表面涂饰工艺相同。试件制成后应在温度不低于15℃空气流通的环境里放置28天，在

试验前，试件应在第7章规定的环境中放置7天。

63 试件冲击部位的确定

    各冲击部位中心距离试件边沿应不小于50 mm，各冲击部位中心的间距应不小于20 mm。冲击部

f ;L.的中心位置应采用画网格的方法来确定，

      392

网格的尺寸见图2。如果试件表面基材带有结构纹理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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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件的长边应顺其纹理方向。

    用成品家具或家具某一部件作试验时，应选择刚性较好的试验部位。

s x 20 (-100)

20(min)

丁
川引引
副

故理方向

图2 试件冲击部位的确定

7 试验环境

    整个试验应在温度为20士2'C，相对湿度为6000̂'70%的环境中进行。

B 试验步骤

8.1 试件的放置

    将试件平放在水平基座上，使所有冲击部位都处在水平基座范围内。

    当试件为成品家具或家具某一部件时，应放在水平刚性基面上(一般可放在水泥地面上)。

8.2 冲击试验

    将冲击器放在试件上，使钢球处于冲击部位中心，然后将冲击块提升到规定冲击高度，向钢球冲击

一次。每个冲击高度各冲击s个部位。

    每次试验结束后，应检查钢球是否变形。如发现明显变形，应予以更换。

8.3 冲击部位的检查

    将试件置于光源下，用放大镜检查各冲击部位的损伤程度。

    检查时，可用晃动试件、光源或改变观察角度等方法，必要时，也可将与表面漆膜颜色反差较大的水

性着色剂涂在冲击部位，稍置片刻后，抹去试件表面残留的着色剂，再进行检查。

9 结果评定

    冲击部位的等级评定见表1和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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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等 级 可 见 变 化

I 无可见变化(无损伤)

2 漆膜表面无裂纹，但可见冲击印痕

3 漆膜表面有轻度的裂纹，通常有工~2圈环裂或弧裂

4 漆膜表面有中度到较重的裂纹，通常有3-4圈环裂或弧裂

5 漆膜表面有严重的破坏，通常有5圈以上的环裂、弧裂或漆膜脱落

                                      图3 可见变化

    评定结果时，先评出同一冲击高度的每个冲击部位的数字等级，然后取其算术平均值最接近的整数

作为最终评定结果。

    例1:评定等级:2,2,2,3,3;

    最终评定结果:2,

    例2:评定等级:2,2,3,3,3;

    最终评定结果:30

    对所选用的每一冲击高度的试验均应给出其最终评定结果。必要时可同时测量、记录冲击部位的印

痕直径，有关测量方法见附录A(补充件)。

    每个冲击部位的试验结果应由三名检验人员共同评定。

10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e. 试件的基材、涂料名称及简要涂饰工艺;

    b.选用的冲击高度;

    c 每个冲击部位评定的等级及选用冲击高度的最终评定结果;

      d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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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与本标准规定不符的地方;

注明采用本标准的名称和编号;

试验单位和日期。

已

已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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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家具表面漆膜冲击部位印痕直径的测t方法

                                      (补充件)

本附录规定了家具表面漆膜冲击部位印痕直径的测量方法和计算方法。

仪器和材料

1 精度为。.02 mm的游标卡尺。

双面蓝色复写纸。
定量为17士1.0 RIM,的拷贝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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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试验方法

    依次把双面蓝色复写纸和拷贝纸平放在试件表面，然后再把符合4.1条规定的冲击器放在拷贝纸

上，使冲击块按规定冲击高度，冲击钢球一次，每个冲击高度各冲击5个部位。

    试验结束后，用游标卡尺测量留在拷贝纸上的最大印痕直径，有效数值保留一位小数。

A3 计算方法

    同一冲击高度下的5个冲击部位印痕直径算术平均值可按公式(All计算:

·····⋯⋯(A1)
、冲
。

d =

式中:d— 同一冲击高度下的5个冲击部位印痕直径平均值;

      d;— 同一冲击高度下的第e个的冲击印痕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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